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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宗旨 

藉本會解決爭議經驗及龐大的專業網路平臺，以和諧、快捷、有效、

低成本地解決跨境及國際民商事爭議。  

第二條 

 

服務範圍 

國內外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涉及香

港、內地或國際各類跨境糾紛，均可提交至內地—香港聯合調解

中心。本中心以「香港國際調解」模式進行調解，完成解決爭議

後，經由國際仲裁機構按和解協議發出仲裁裁決，以確定和解協

議的可實施性。 

第三條 規則適用 

凡當事人同意將爭議提交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按中心的「跨

境爭議解決機制調解」，均視為同意按照本調解規則進行調解。 

第四條 

 

 

 

 

第五條 

 

公正、公平的原則 

調解必須遵守當事人自願的原則，而調解員必須遵守公正、公平

的原則。調解應在確定事實的基礎上，尊重合同的規定，依照法

律及參照國際慣例，根據客觀公正和公平合理的原則進行，以促

進當事人在考慮各方利益後，達成和解。 

調解員名冊 

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備有跨境調解員名冊。他們分別在經

濟、貿易、金融、證券、投資、智慧財產權、技術轉讓、房地

產、工程承包、運輸、保險以及其它商事、海事方面及/或法律方

面具有專門知識及實際調解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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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調解的申請與受理 

任何一方、雙方或多方涉及香港，內地或其他地方的各類糾紛的

當事人，無論當事人之間是否事先存在提交調解之協議，均可向

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申請調解服務。 

當事人向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申請調解時，需要提交以下

檔： 

1. 各方當事人的名稱（姓名）和有效聯繫方式； 

2. 爭議事實和調解請求； 

3. 相關的證據材料； 

4. 身份證明文件；及 

5. 如當事人委託代理人參與調解，應提交授權委託書。 

各方當事人需要向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交納登記費(港幣

2,500 元)，無論所有當事人是否參與「跨境爭議解決機制」。此登

記費不予以退回。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秘書處在收到調解申請

書後，會及時聯繫其他所有當事人(如需要)，鼓勵其他當事人以跨

境爭議解決機制完成解決爭議。其他當事人應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14 日內，書面確認是否同意參與調解。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

秘書處會提醒其他當事人，若在限期內不予確認，其他當事人將被

視為拒絕調解。各方當事人均確認同意參與調解並繳交調解費後，

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秘書處會正式展開調解員委任程式及安

排核實當事人提交的相關證據材料。若調解員因故不能正常履行職

責，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將重新提名調解員，當事人另有約定

的除外。所有當事人應在收到調解員委任通知之日起的 15 日內共



3 
 

同選定一名調解員。逾期未能共同選定的，則由內地—香港聯合調

解中心指定的調解員處理該案。 

當事人亦需要： 

 （若同案重新申請參與調解）另行交納登記費； 

 簽署申請仲裁的有關文件； 

 在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備有跨境調解員名冊中指定或委

託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代為指定一或多於一名調解員； 

 在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或推薦機構仲裁員名單中選定的

仲裁員； 

 預繳本規則所附的調解收費表所規定的調解費的 50%；及 

 按仲裁機構的要求預繳仲裁費用。 

第七條 調解地點 

調解將會在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進行。如當事人另有約定或其

它要求，經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同意，或由內地—香港聯合調

解中心建議並經當事人一致同意，亦可在其它地點進行。有關場地

所需費用一概由當事人共同承擔。 

第八條 適當的調解方式 

調解員會采用香港國際調解模式調解，並透過其認為適當的方式與

各方當事人會見或與其進行口頭或書面形式的交流。調解員可採用

其認為適當的方式進行調解。如調解員認為確有必要，在征得當事

人同意後，也可以聘請有關行業的專家協助參與調解工作，所需費

用一概由當事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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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保密 

除非各方當事人另有約定外，調解將保密進行。調解員、各方當事人

及其代理人、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秘書處以及其他參與調解過程

的人員對於調解通訊均負有保密義務，除非各法律法規另有規定。 

第十條 和解協議 

如當事人透過調解達成了和解，調解員應根據和解的內容，草擬出和

解協議並由各方當事人在該和解協議上簽字。同時，調解員亦應在該

和解協議上簽字及交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加蓋印章。根據本調解

規則，在當事人按各方一致同意的要求達成和解協定後，該和解協議

須提交至國際仲裁機構。按照和解協議之內容並經獨立仲裁後，仲裁

機構將會發出裁決書，以增強履行和解協議的法律保障。如未能達成

和解，有關爭議將提交至國際仲裁機構，按照仲裁規則經獨立仲裁，

發出裁決書。 

第十一條 終止調解 

若出現以下情形，調解將會終止： 

  一、 各方當事人之間達成和解協議； 

  二、 任何一方當事人通知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終止調解程式； 

三、 調解員認為調解已無成功的可能，決定終止調解； 

  四、 調解期限屆滿；或 

五、 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認為調解程式需要終止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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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調解期限 

各方當事人可以自願訂立調解期限。調解員在征得各方當事人同意

後，也可以確定調解期限。以上訂立的調解期限，均不得超出由調解

員之委任被確定之日起的 30 日。各方當事人要求或同意延期並經內

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認可的除外。 

第十三條 不損當事人固有權益 

當事人均不得在其後的仲裁或訴訟中，引用調解員和各方當事人在調

解過程中曾提出或建議的任何陳述、觀點、意見或建議，作為其申訴

或答辯的依據。 

第十四條 費用 

調解費用按《調解收費表》的規定收費，另加調解員的專業費用、

差旅費及其他開支、材料翻譯費及相關的行政管理費等。費用原則

上由各方當事人平均攤分，除非和解協議上另有規定。當事人的其

他費用則各自承擔。 無論是否調解成功，案件管理費調解員報酬登

記費及差旅費等不予以退回。 

第十五條 解釋 

本規則由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負責解釋。 

 

完 

 

 


